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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

患判定标准》的通知

交办水〔2024〕34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运输厅（委）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深入

排查治理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《危险化学

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《港口危险货物安

全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，我部组织编制了

《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的重要情况，请及时向部水运局反

映。

交通运输部办公厅

2024 年 7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

第一条 为了准确判定、及时消除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

事故隐患（以下简称重大事故隐患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



国家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学习资料

华安 HSE微资讯 HSE中心199

全管理条例》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

理规定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和交通运输部有关安全生

产事故隐患治理的规定，制定本标准。

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港口经营人港口作业重大

事故隐患判定工作。

第三条 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包括以下 5 个方

面：

（一）存在超范围、超能力、超期限作业情况，或者危险

货物存放不符合作业安全要求的；

（二）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设备设施不满足作业安全要求

的；

（三）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场所的安全设施配备不满足作业

安全要求的；

（四）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场所或储运设备设施的安全距离

（间距）不符合规定的；

（五）安全管理存在重大缺陷的。

第四条 “存在超范围、超能力、超期限作业情况，或者

危险货物存放不符合作业安全要求的”重大事故隐患，是指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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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超出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

许可范围从事易燃易爆、毒性、放射性等危险特性的危险货

物作业的；

（二）超出储罐的设计温度、压力、液位储存危险货物或

者超出介质储存温度储存危险货物，且未及时处理的；超出

管道的设计温度、压力输送危险货物或者超出介质的输送温

度、安全流速输送危险货物，且未及时处理的；

（三）危险货物作业码头按照有关规定检测评估后，明确

应当停止或者限制使用，但未停止或者限制使用的；港口危

险货物储罐经检查、检测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但未停止

使用的；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者已经报废的港口大型装卸机

械的；

（四）《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》（GB 6944）和《国

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》规定的 1.1 项、1.2 项爆炸品和硝酸铵

类物质的危险货物集装箱未按照规定实行直装直取作业的；

（五）《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》（GB 6944）和《国

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》规定的第 1 类爆炸品（除 1.1 项、1.2

项以外）、第 2 类气体和第 7 类放射性物质的危险货物集装

箱超时、超量等违规存放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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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危险货物未根据理化特性和灭火方式分区、分类、

分库隔离储存的；危险货物的隔离间距、堆存高度、堆存数

量不符合规定，或者存在禁忌物违规混存情况的。

第五条 “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设备设施不满足作业安全要

求的”重大事故隐患，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

（一）液体散货码头装卸设备与管道未按装卸及检修要求

设置排空系统，或者排空系统功能失效的；装卸甲、乙类散

装液体危险货物的装卸臂、软管和工艺管道选择的吹扫介质

不满足作业安全要求的；

（二）输送危险货物的压力管道未按规定定期检测，或者

检测不合格仍继续使用的；

（三）储罐未根据储存危险货物的危险有害特性要求，采

取氮气密封保护系统、添加抗氧化剂或阻聚剂、保温储存等

特殊安全措施的；

（四）储罐（罐区）、管道的选型、布置及防火堤（隔堤）

的设置不符合规定的。

第六条 “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场所的安全设施配备不满足

作业安全要求的”重大事故隐患，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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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爆炸危险区域安装使用非防爆电气设备的；未按强

制性标准配备相应保护级别的防爆电气设备，或者防爆电气

设备防爆功能失效的；

（二）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码头、涉及可燃或有毒气

体泄漏的重大危险源罐区以及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

罐区按照强制性标准应设置可燃或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，

但未设置的；或者可燃或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功能失效

的；

（三）储存易燃易爆危险货物的储罐防雷装置缺失，或者

防雷装置检测不合格，仍继续使用的；

（四）储存易燃可燃液体、可燃气体的罐区按照强制性标

准应设置固定灭火、冷却、火灾报警设施，但未设置的；或

者固定灭火、冷却、火灾报警设施功能失效的；

（五）危险货物作业场所的消防控制室、中心控制室等重

要场所按照强制性标准应设置通信装置、报警装置，但未设

置的；或者设置的通信装置、报警装置功能失效的；

（六）构成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罐区按照强制性标准应

设置温度、压力、液位等信息自动监测系统，但未设置的，

或者系统功能失效的；构成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未设置视

频监控系统或者视频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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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构成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和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

学品的罐区未设置紧急切断、自动联锁等自动化控制系统，

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；涉及毒性气体、液化气体、剧毒

液体的一级、二级重大危险源罐区未设置独立安全仪表系

统，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。

第七条 “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场所或储运设备设施的安全

距离（间距）不符合规定的”重大事故隐患，是指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：

（一）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储存设备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

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；

（二）危险货物储罐、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、危险货物仓

库与港口外的居住区、公共建筑物等外部建构筑物的安全距

离（间距）、防火距离（间距）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；

（三）危险货物储罐、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、危险货物仓

库与其办公用房、中心控制室、宿舍、食堂等人员集中（密

集）场所的安全距离（间距）、防火距离（间距）不符合强

制性标准要求的。

第八条 “安全管理存在重大缺陷的”重大事故隐患，是

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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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

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；未制定爆炸危险区域内作业

人员防火防爆安全管理制度的；

（二）从事易燃易爆、毒性、放射性等危险特性的危险货

物港口作业未按规定对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的；

（三）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经考核合

格的；装卸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；未将劳

务派遣和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统

一管理，且未对其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教

育培训的；

（四）受限空间作业、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动火作业未办理

审批手续的；储存易燃易爆危险货物的重大危险源罐区防火

堤内动火作业未按特级动火作业办理审批手续的；受限空间

作业、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动火作业未按规定进行气体分析

的；受限空间作业、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动火作业过程无人监

护，或者监护人未经专项培训考试合格的；

（五）内浮顶储罐确需浮盘落底时，未制定专项操作规程

的；未开展安全风险辨识，或者未采取风险管控措施的；未

办理作业审批手续，或者未对全过程进行监控的。

第九条 本标准第四条至第八条所列情形的判定存在困难

时，各单位可结合作业实际，组织 5 名以上（单数）相关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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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专家，依据安全生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国家标准和

行业标准，综合考虑同类型事故案例，论证分析、综合判定。

第十条 危险货物港口作业中涉及特种设备、消防、防雷

等领域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

第十一条 依照本标准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，应依法依

规采取相应处置措施。

第十二条 本标准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易燃易爆、毒性、放射性等危险特性的危险货物，是指《危

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》（GB 6944）和《国际海运危险货

物运输规则》中的第 1 类爆炸品、第 2.1 项易燃气体、第 2.3

项毒性气体中兼有易燃气体、第３类易燃液体、第 4.1 项易

燃固体和自反应物质及固态退敏爆炸品、第 4.2 项易自燃物

质、第 4.3 项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、第 5.1 项中氧化性

物质、第 5.2 项有机过氧化物、第 6.1 项毒性物质、第 7 类

放射性物质。

第十三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《交通运输部办公

厅关于印发<危险货物港口作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>的

通知》（交办水〔2016〕17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